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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

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

施工安全管理的通知

广州、深圳、佛山、东莞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,佛山

运输局,各有关单位 :

近来,广州和深圳多次发生施工作业活动损坏城市轨

设施和影响地铁运营安全的事故,特别是去年 12月 6日

发生施工桩头击穿深圳地铁 11号线盾构隧道的安全事故

列车严重受损,行车被迫中断。事故发生后,省委、省政

领导高度重视1并作出重要批示,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吸取

训,举一反三,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为进一步加强城

交通控制保护区 (以下简称保护区)内施工安全管理,确

轨道交通运营安全,提出如下工作要求:     Ⅲ
一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,加强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(含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)

职责分工,切实履行监管责任,严格执行 《城市轨道交通

理办法》(建设部第 140令 )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,对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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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内的施工工.程采取有重点、有针对性的质量安全监管

确保保护区内工程施工安全监管到位。

各级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重点加强对保护

监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督检查,重点检查施工单位落实相应

护方案和监理单位执行专项监理细则的情况,发现工程质

问题的,要责令各方主体责任单位限期整改,及时排除安全

二、切实落实工程建设各方安全主体责伯E,完善施工

控措施

建设各方主体要强化安全意识,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

格遵守工程建设基本程序,严格规范承发包行为,禁止参

建设活动。并着重做好以下施工安全管控措施,减少对

设施的影响,确保城市轨道交通安全。

(一 )建设单位必须查询和收集保护区内地下管线、

料,并向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

内有关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和地下管线的相关资料,保讠

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和签定

议。 Ⅱ¨

第三方监测,并做好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。

(三 )监理单位必须检查地下管线、设施|资料和专项

案,编制有质量安全预控措施的轨道交通安全保护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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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,在施工过程中开展重点检查及旁站式监理,做好监

如发现重大安全隐患,必须及时向建设单位、质量安全监

报告有关情况。

三、切实加强宣传教育和巡查,严厉查处违法建设

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一

保护区位置信息,完善保护区标识标记;二是加强轨道交

安全保护的宣传,在轨道交通沿线的小区、工地、办公场

域,广泛宣传轨道交通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保护区内

规施工作业的严重危l害性;三是健全保护区的巡查机制 ,

员力量,加大巡查频率,强化日常巡查。

各有关部门 (单位 )要按职责分工,加强沟通,密

联合执法,积 llX开展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专项整治工作 ,

击违法违规建设行为。对相关部门在保护区巡查中发现危

轨道交通设施或者运营安全的施工作业案件应及时依法

处,确保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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